关于新余经开区智慧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监理招标相关投诉函的回复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贵公司2022年10月14日所递交的《关于新余经开区智慧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监理招标第一中标排序人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入赣信息登记过期的投诉材料》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1、经查实，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在江西住建云网站“进赣企业公示”显示为“人员信息过期”，部分人员未及时更新证书信息。
2、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省外进赣监理单位在“住建云信息登记系统”上办理好企业信息登记，并在标书中提供网上查询截图。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了资料。
3、《关于优化省外进赣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服务和管理的通知》（赣建字〔2021〕4号）文件要求企业信息和人员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及时通过“江西住建云平台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赣信息登记管理系统”更新相关信息。文件中没有规定如未及时更新相关信息的处罚条款。
4、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在进赣企业公示系统中未及时更新人员证书信息的行为，不属于《江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理招标投标管理实施办法》（赣建字〔2006〕8号）第四十二条约定的重大偏差条款；招标文件对此亦未有明确约定。根据评标办法约定“非重大偏差的偏差，认定为细微偏差” 。
综上，贵公司所主张的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应予废标的诉求无明确法律法规或文件依据。


新余钜渝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5日

